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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股东股权现状分析 
 

 

我国数量众多、总资产占银行业四分之一的中小银行，

在股权结构和股东性质上与全国性商业银行呈现出很大的

差异性。根据可得财报数据分析，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中小

银行的股权结构十分分散、复杂，股东性质和行业背景多元，

私营企业占有多数股权。中小银行股东股权现状和特征使公

司治理的短板和不足更加突出，进而引发金融风险隐患。近

年来，中小银行金融风险事件不时发生，背后股东股权和公

司治理问题凸显，对此监管部门显著加大了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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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银行股东股权现状分析 

我国数量众多、总资产占银行业四分之一的中小银行，在股权结构和股东性质上与全国性商业

银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根据可得财报数据分析，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十分

分散、复杂，股东性质和行业背景多元，私营企业占有多数股权。中小银行股东股权现状和特征使

公司治理的短板和不足更加突出，进而引发金融风险隐患。近年来，中小银行金融风险事件不时发

生，背后的股东股权和公司治理问题凸显，对此监管部门显著加大了监管力度。 

一、中小银行股东股权基本情况 

我国中小银行数量众多，资产总额接近90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四分之一左右。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0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22类法人机构合计4604家。数量上看，

中小银行占绝大多数，包括133家城市商业银行和3885家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商业

银行1539家、农村合作银行27家、农村信用社641家、村镇银行1637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1家）。

从资产规模来看，截至2021年6月末，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43.64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

产总额的12.99％；农村金融机构总资产44.33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13.19%。两者

合计，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合计总资产88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6%。 

图表 1：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分布比例（2021 年 6 月）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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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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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 

序号 银行业金融机构 2017 年底 2018 年底 2019 年底 2020 年底 

1 开发性金融机构 1 1 1 1 

2 政策性银行 2 2 2 2 

3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6 6 6 6 

4 股份制商业银行 12 12 12 12 

5 住房储蓄银行 1 1 1 1 

6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4 4 4 5 

7 城市商业银行 134 134 134 133 

8 民营银行 17 17 18 19 

9 农村商业银行 1262 1397 1478 1539 

10 村镇银行 1562 1616 1630 1637 

11 农村合作银行 33 30 28 27 

12 农村信用社 965 812 722 641 

13 农村资金互助社 48 45 44 41 

14 外资法人银行 39 41 41 41 

15 贷款公司 13 13 13 13 

16 信托公司 68 68 68 68 

17 金融租赁公司 69 69 70 71 

18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247 253 258 256 

19 汽车金融公司 25 25 25 25 

20 消费金融公司 22 23 24 27 

21 货币经纪公司 5 5 5 5 

22 其他金融机构 14 14 23 34 

  合计 4549 4588 4607 4604 
 

来源：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数量众多的中小银行在股权结构上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从整体来看，股权十分分散，集中度不

高，股权结构复杂，股东性质和行业背景多元，私营企业占有多数股权。 

从股权集中度角度来看，中小银行的股权属于分散型。 

最新财报显示，在不考虑陆股通的情况下，上市城商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为20%，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为75%；而上市农商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为9%，前十大股东持股

比例最高为60%。广发证券针对507家披露财报数据的非上市银行股权结构的分析显示，104家城市

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19.6%，且大部分低于20%，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70.7%；

368家农村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9.4%，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44.0%，有69%的

农村商业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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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银行股权分散问题更加显著。2020年8月，时任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祝树

民撰文《以深化改革推动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建设》表示，农村中小银行的一大特点就是股东数

量众多，持股十分分散。披露数据显示，农村中小银行现有股东超过440万个，其中99%是自然人股

东。单家机构平均有1948个股东，个别机构股东多达8万个。 

图表 3：A 股上市区域银行股权情况（包含陆股通） 

证券简称 类型 第一大股东性质 第一大股东名称 

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

例 

前十大股

东持股比

例合计 

郑州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2.22 59.14 

青岛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23 77.87 

重庆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2.20 97.27 

厦门银行 城商行 国家 厦门市财政局 18.19 73.85 

苏州银行 城商行 国有法人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9.00 37.55 

上海银行 城商行 国有法人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14.68 55.17 

宁波银行 城商行 国有法人 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72 60.70 

江苏银行 城商行 国有法人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17 41.86 

西安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加拿大丰业银行 17.99 74.55 

北京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ING BANK N.V. 13.03 46.62 

贵阳银行 城商行 国有法人 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12.82 40.10 

南京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法国巴黎银行 13.92 60.42 

长沙银行 城商行 国家 长沙市财政局 16.82 57.25 

杭州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15.57 65.80 

成都银行 城商行 国有法人 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 63.17 

齐鲁银行 城商行 境外法人 澳洲联邦银行 16.09 61.36 

渝农商行 农商行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2.13 55.65 

瑞丰银行 农商行 国有法人 绍兴市柯桥区天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2 41.52 

沪农商行 农商行  国有法人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33 59.53 

青农商行 农商行 国有法人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8 46.69 

紫金银行 农商行 国有法人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96 31.47 

常熟银行 农商行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01 30.84 

江阴银行 农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江阴市长达钢铁有限公司 4.31 32.61 

张家港行 农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8.18 38.26 

苏农银行 农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6.93 33.33 

无锡银行 农商行 国有法人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8.93 34.89 
 

来源：公司财报，新华财经 

从股东性质角度来看，城商行以地方财政或国有企业为主，农村中小银行以私营企业为主。 

由于历史沿革和禀赋因素，中小银行第一大股东属性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城市

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地方财政或地方国企居多，农村商业银行则是民营企业居多。在城市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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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发展沿革中，地方财政是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之初入股资金的主要构成部分，且长期处于主导地

位。之后各地加大了外部投资者引入力度，地方政府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但目前绝大部分城市商业

银行第一大股东仍为地方财政或者地方国企。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初期，大部分股东由农信社原有股

东转化而来，个人股东众多，第一大股东多是民营企业。 

507家非上市银行股权结构数据表明，约70%的农村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为民营企业。来自兴

业证券的研究也表明类似结论，以第一大股东性质为例，城商行中国有法人持股比例约为70%，以

市级法人为主，农商行民营股东占比约为73%，以当地企业为主。从股东性质来看，农商行民营股

东占比高于城商行。实际上，农村中小银行的大部分股权为民营资本持有。 

祝树民披露的数据显示，农村中小银行的股权中，民营资本持股占比为84%。 

从股东行业背景来看，中小银行第一大股东涉及的行业较为广泛且分散，农商行第一大股东

为金融同业背景的占比相对较高，城商行中地方财政占比相对较高。 

507家非上市银行股权结构数据表明，城市商业银行中第一大股东为地方财政的占比最高

（17%），其次是金融业（14%）和建筑业（14%）。农村商业银行中一般出现较多的交叉持股，第

一大股东为金融同业的占比最高（25%），其次是制造业（18%）和批发零售业（13%）。此外，数

据还显示，8%的非上市银行（41家）第一大股东为房地产企业，其中，城商行有4家（占比4%），

农商行有37家（占比10%）。 

图表 4：507 家非上市银行第一大股东属性

数量分布 

图表 5：507 家非上市银行第一大股东属性

数量占比 

  

来源：广发证券，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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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兴业证券研究表明，截至2017年末，134家城商行中，前三大股东中包含城投主体的城

商行占比达34%，包含房地产企业的城商行占比为16%。考虑农商行股权较分散，股权信息完整的418

家发债农商行中前五大股东包含城投主体的城商行占比为21%，包含房地产企业的农商行占比达

40%。从中小银行相互持股的情况来看，农商行互持比例更大。 

二、针对中小银行股东股权问题的监管显著加强 

近年来，我国中小银行风险事件不时发生，表面上看是银行经营不规范、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

问题，但从深层次上看大多是公司治理问题。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这一我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反映了公司治理失败的惨痛教

训。实际上，我国近几年不少高风险中小银行要么存在公司没有建立治理制衡机制的问题，要么存

在被控股股东随意控制的问题。 

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现状和特征，更容易使公司治理的短板和不足更加突

出，进而引发金融风险隐患。一方面，由于中小股东数量众多、持股分散、话语权微弱，机构经营

管理易形成被高管和少数关键人控制的局面；另一方面，少数股东入股动机不纯、利益诉求不当，

通过股权代持、抽屉协议或者隐瞒关联关系等不当手段控制机构，直接操纵经营，个别股东甚至违

规大肆套取银行资金，把银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此外，治理主体履职能力不匹配、战略定位

不够科学清晰、外部干预等问题也广泛存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中小银行仍存在一定缺陷，在

公司治理方面的不足体现在多方面。首先，部分中小银行治理机构“形似而神离”，监督制衡机制

流于形式。其次，部分中小银行股东良莠不齐，个别大股东入股中小银行的动机不纯，入股后无视

监管规则，越位乱为现象严重。第三，农村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存在一定的扭曲。省联社行政化管

理体制与农商行商业化的法人治理间的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困扰农信机构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

亟需进一步推进省联社改革。 

2021年11月12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2021年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结果总体情况》。

该次参评机构共计1857家，其中商业银行1673家，保险机构184家。评估结果显示，近年来在监管

推动下，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意识逐步提高，公司治理建设和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不容忽视：部分机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虚化弱化，党委前置研究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落实不

到位；股东入股资金不实、违规股权代持、大股东违规干预的现象在部分机构依然较为严重；董事

会运作不规范，董事的独立性欠缺、履职有效性不足，内部制衡监督失灵失效的情况在部分机构仍

然存在；信息披露不充分，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问题仍较为普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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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银保监会披露15家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这是银保监会自2020年7月以来

第四次披露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截至目前，银保监会已累计披露了81家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

涉及7家城商行、9家农村金融机构、3家保险、2家金融租赁、2家信托、1家汽车金融以及1家财务

公司。银保监会披露的81家股东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有17类。 

图表 6：银保监会公布四批 81 家重大违法违规股东情况 

 
公布时间 

违法违规

股东数量 

违法违规

行为数量 
主要违法违规行为 

第一批 2020/7/4 38 6 

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或谋取不当利益；编制或者提供虚

假材料；关联股东持股超一定比例未经行政许可；入

股资金来源不符合监管规定；单一股东持股超过监管

比例限制；实际控制人存在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批 2020/12/11 9 6 

入股资金来源不符合监管规定；编制提供虚假材料；

关联持股超过监管比例限制；违规开展关联交易或谋

取不当利益；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存在涉黑涉恶等违法

犯罪行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行政许可。 

第三批 2021/5/14 19 6 

入股资金来源不符合监管规定；存在涉黑涉恶等违法

犯罪行为；编制提供虚假材料；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

占用信托公司固有资金或信托资金；拒不按照监管意

见进行整改，不配合监管部门开展风险处置；违规将

所持股权进行质押融资。 

第四批 2021/12/10 15 7 

违规开展关联交易；隐瞒关联关系；入股资金来源不

符合监管规定；严重逃废银行债务；违规转让股权；

违规代持股权；利用平台虚构业务进行融资。 
 

来源：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2018年至2020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的决策部署，银

保监会系统组织开展了“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三年排查整治行动”。三年时间内，3898家农村中

小银行全部完成了机构自查和监管检查。三年排查整治共涉及持股1％以上股东38.5万个、股权3889

亿股，累计发现问题1.99万个。银保监会在此轮排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股东资质不合格；

入股资金来源不合规；逃避“穿透”监管，超比例、超数量持有股权；违规开展关联交易；股权质

押不受约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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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三年排查整治行动”发现的问题列表 

问题类型 基本情况 案例 

股东资质不

合格 

部分问题投资者通过粉饰报表、财务

造假等方式入股，为机构健康发展埋

下隐患。 

如某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时，第一大股东在审

计报告中虚增收入 8000 余万元，将实际经营亏损

篡改为盈利，隐瞒真实资质。 

入股资金来

源不合规 

部分股东以委托资金入股，最终酿成

股权纠纷，影响机构经营稳定；还有

的甚至贷款入股，导致资本严重不实。 

如某农商行 70 个股东从该行获取贷款 13.1 亿元

用于向其投资入股，占该行总股本的 62%。 

逃避“穿透”

监管，超比

例、超数量

持有股权 

部分股东通过与关联方签订抽屉协

议、委托代持等方式隐匿关联关系，

违反“两参或一控”等监管规定大量

入股银行 

如徐某及其 22 个“隐形”关联方以上述方式持

有 17 家农商行股权共 4 亿股，其中在 13 家为主

要股东。 

违规开展关

联交易 

部分机构违反关联交易条件、程序或

超出额度向股东授信，还有的通过多

种手段掩盖关联交易以规避监管和信

息披露。 

如某农商行以不足该行最低执行利率一半的水平

向 9 个关联方发放贷款 2.5 亿元；某农商行未履

行关联交易审查程序，其股东及多家关联公司以

“化整为零”方式从该行获取数十笔贷款，总额

占该行资本净额的 95%，其中大部分已形成不良。 

股权质押不

受约束 

部分股东未履行对机构的事前告知义

务，高频次、高比例质押股权进行融

资；部分机构直接或变相接受本行股

权质押，最终形成资本流失。 

如某村镇银行 6 个主要股东未按程序向董事会提

出申请即将所持股权全部质押，导致该行被质押

股权占比高达 56%；某农商行利用“股权质押反

担保”的形式，事实上接受本行股权作为质押,

向股东提供授信 1.1 亿元。 
 

来源：银保监会，新华财经 

随着股东股权问题和公司治理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近年来持续加大了相关

监管力度。从2018年开始，监管部门与股权、公司治理有关的政策文件较之前更加密集地出台，先

后出台金融机构股权管理、关联交易、健全公司治理、董事监事履职、大股东行为管理办法、高管

任职资格等一系列办法和规定。此外，还建立起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机制，以及公开重

大违法违规股东的常态化机制，开展农村中小银行股东股权三年排查整治行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

和整治行动的开展对于提高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起到推动作用，一些重点问题整治取得阶段性

成果。但我国银行机构公司治理改革面临的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未来，监管将在加快法律法规修订、

细化完善监管规则、加大检查执法力度、提高机构和个人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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